
立法會 CB(2)674/00-01(01)號文件

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會議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會議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會議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會議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選舉

㆖次在㆓零零零年十㆓月十八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

委員提出㆘列要求：

(a) 澄清在制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之前，《選舉（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法例第 554 章）是否適用於
行政長官選舉；以及

(b) 提供法律意見，說明為何《基本法》附件㆒和㆓所規
定的選舉委員會（㆘稱「選委會」）為同㆒個選委會。

2. 本文件旨在載述政府對這些問題的回應。

I. 在未有在未有在未有在未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前，，，，《選舉《選舉《選舉《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舞弊及非法行為）條（舞弊及非法行為）條（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適用於行政長官選舉例》適用於行政長官選舉例》適用於行政長官選舉例》適用於行政長官選舉

3. 在㆓零零零年㆔月㆔日生效的《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適用於行政長官選舉。這㆒點已在該條例第 4條有明確規定。

4.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規定，舞弊及

非法行為所包括的範圍相當廣泛。其㆗部分屬㆒般性質，可在選舉

前或選舉期間發生。例如：

(a) 賄賂候選㆟和準候選㆟；

(b) 賄賂選民；

(c) 對候選㆟和準候選㆟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
候選㆟和準候選㆟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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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選民施用武力 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選民施用
武力或脅迫手段；以及

(e) 在選舉㆗向他㆟提供飲食或娛樂。

5. 就㆖述行為而言，在擬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有關條文的重要用語（例如“候選㆟”、“選舉”和“選民”）

時都是取其廣義解釋，而這些用語在該條例生效時已經適用於行政

長官選舉，無須等待《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制定後方能生效。

6. 然而，有些舞弊和非法行為是明確㆞與行政長官選舉程

序有關，例如：

(a) 污損或銷毀提名書；

(b) 銷毀或污損選票；

(c) 向有關主管當局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
書；以及

(d) 在選舉結果刊憲後的㆔十㆝屆滿之前未能向有關主
管當局提交選舉申報書。

7. 由於這些條文關乎行政長官選舉的程序或選舉期間的專

用印刷物，因此，要到有關制定程序和規定印刷物的立法建議實施

後，條文才能有效㆞適用。例如，必須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內

定立㆒項條文，為行政長官選舉指定㆒個“有關主管當局”，㆖文

第 6段(c)和(d)項所列舉的罪行才能有效㆞適用於行政長官選舉。盡
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違法行為通常會在選舉期間或之後出

現，屆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已經制定，並為重要用語作出了所

需釋義。

8. 委員可以放心，因為按照㆖文的分析，即使在制定《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之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內有關

違法行為的條文已經為行政長官選舉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提供必需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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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

9. 《基本法》附件㆒論述行政長官的選舉方法，並定出選

委會的組成方式；《基本法》附件㆓則論述立法會的組成和表決程

序，並定出其組成方式。《基本法》附件㆓第㆓段定明，負責選出

第㆓屆立法會六名議員的選委會即附件㆒所指的選委會。其意思十

分清楚明確，指出附件㆓的選委會亦即附件㆒的選委會。這個意思

在㆗英文版本同樣清晰。

10. 在缺乏令㆟信服的反對論據㆘，我們就須以《基本法》

的明確意思為依歸。政府認為沒有理據支持成立新的選委會，來選

舉第㆓任行政長官。

11. 有意見認為，只有當負責選舉行政長官的選委會成立

後，《基本法》附件㆒與附件㆓所指的選委會才會是同㆒個選委會。

其論點是，㆓零零零年七月成立的選委會不是《基本法》附件㆒和

㆓所設想的選委會，因此，這個選委會不應負責選舉第㆓任行政長

官。然而，我們還是認為，鑑於㆖文第 9 和 10 段的分析，㆓零零
零年七月成立的選委會即《基本法》附件㆒所指的選委會。

政制事務局

㆓零零㆒年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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